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審交易字第378號

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陳怡伶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6

2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怡伶於民國111年5月20日16時20分

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高雄市仁武

區高楠公路北向南慢車道行駛至該路段與霞海路之交岔路口

時，欲向右往待轉區行駛，本應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而依

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道路無

障礙物及視距良好等情，客觀上應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發生，

竟疏未注意及此而貿然向右偏行，適同向右方有告訴人黃妤

婕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駛至此，2車發

生碰撞，致告訴人人車倒地，因而受有頭部胸部足部肩部挫

傷、膝部腰部擦傷之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

之過失傷害罪嫌。

二、按案件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

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第307條分

別定有明文。又告訴乃論之罪於偵查中已經告訴人撤回其告

訴者，檢察官本即依法應為不起訴處分，檢察官疏未注意而

仍起訴者，即屬同法第303條第1款之起訴程序違背規定之情

形（最高法院82年度台非字第380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

起訴者，係指案件繫屬於法院之日而言，此觀最高法院81年

度台上字第876號判決意旨自明。從而，告訴人若於起訴書

載明之起訴日期後，迄檢察官向法院提出起訴書及相關卷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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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期間內，遞狀撤回告訴者，告訴之訴訟條件因告訴人撤回

告訴而欠缺，是檢察官向法院提出起訴書時，起訴之程序即

因違背規定而不合法，法院應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

三、本件被告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認被告涉犯刑法

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依同法第287條前段之規定，須

告訴乃論。然查，被告所涉本件過失傷害犯行，係112年7月

14日始繫屬本院，有本件起訴書及本院收狀日期戳印存卷可

參。而告訴人係於112年7月5日向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

稱橋頭地檢署）具狀撤回對被告過失傷害之告訴，有撤回告

訴狀及其上所蓋橋頭地檢署收文戳章在卷足憑。是揆諸前揭

說明，本件被告涉犯過失傷害部分於112年7月5日既經告訴

人撤回告訴，則112年7月14日繫屬本院時即欠缺合法告訴之

訴追條件，自屬起訴程序違背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

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第307條，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7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姚怡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書記官  陳宜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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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62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怡伶於民國111年5月20日16時20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高雄市仁武區高楠公路北向南慢車道行駛至該路段與霞海路之交岔路口時，欲向右往待轉區行駛，本應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而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道路無障礙物及視距良好等情，客觀上應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發生，竟疏未注意及此而貿然向右偏行，適同向右方有告訴人黃妤婕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駛至此，2車發生碰撞，致告訴人人車倒地，因而受有頭部胸部足部肩部挫傷、膝部腰部擦傷之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
二、按案件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告訴乃論之罪於偵查中已經告訴人撤回其告訴者，檢察官本即依法應為不起訴處分，檢察官疏未注意而仍起訴者，即屬同法第303條第1款之起訴程序違背規定之情形（最高法院82年度台非字第380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起訴者，係指案件繫屬於法院之日而言，此觀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876號判決意旨自明。從而，告訴人若於起訴書載明之起訴日期後，迄檢察官向法院提出起訴書及相關卷證之期間內，遞狀撤回告訴者，告訴之訴訟條件因告訴人撤回告訴而欠缺，是檢察官向法院提出起訴書時，起訴之程序即因違背規定而不合法，法院應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
三、本件被告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依同法第287條前段之規定，須告訴乃論。然查，被告所涉本件過失傷害犯行，係112年7月14日始繫屬本院，有本件起訴書及本院收狀日期戳印存卷可參。而告訴人係於112年7月5日向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具狀撤回對被告過失傷害之告訴，有撤回告訴狀及其上所蓋橋頭地檢署收文戳章在卷足憑。是揆諸前揭說明，本件被告涉犯過失傷害部分於112年7月5日既經告訴人撤回告訴，則112年7月14日繫屬本院時即欠缺合法告訴之訴追條件，自屬起訴程序違背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7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姚怡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書記官  陳宜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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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6
2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怡伶於民國111年5月20日16時20分許
    ，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高雄市仁武區
    高楠公路北向南慢車道行駛至該路段與霞海路之交岔路口時
    ，欲向右往待轉區行駛，本應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而依當
    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道路無障
    礙物及視距良好等情，客觀上應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發生，竟
    疏未注意及此而貿然向右偏行，適同向右方有告訴人黃妤婕
    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駛至此，2車發生
    碰撞，致告訴人人車倒地，因而受有頭部胸部足部肩部挫傷
    、膝部腰部擦傷之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
    過失傷害罪嫌。
二、按案件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
    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第307條分
    別定有明文。又告訴乃論之罪於偵查中已經告訴人撤回其告
    訴者，檢察官本即依法應為不起訴處分，檢察官疏未注意而
    仍起訴者，即屬同法第303條第1款之起訴程序違背規定之情
    形（最高法院82年度台非字第380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
    起訴者，係指案件繫屬於法院之日而言，此觀最高法院81年
    度台上字第876號判決意旨自明。從而，告訴人若於起訴書
    載明之起訴日期後，迄檢察官向法院提出起訴書及相關卷證
    之期間內，遞狀撤回告訴者，告訴之訴訟條件因告訴人撤回
    告訴而欠缺，是檢察官向法院提出起訴書時，起訴之程序即
    因違背規定而不合法，法院應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
三、本件被告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認被告涉犯刑法
    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依同法第287條前段之規定，須
    告訴乃論。然查，被告所涉本件過失傷害犯行，係112年7月
    14日始繫屬本院，有本件起訴書及本院收狀日期戳印存卷可
    參。而告訴人係於112年7月5日向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
    稱橋頭地檢署）具狀撤回對被告過失傷害之告訴，有撤回告
    訴狀及其上所蓋橋頭地檢署收文戳章在卷足憑。是揆諸前揭
    說明，本件被告涉犯過失傷害部分於112年7月5日既經告訴
    人撤回告訴，則112年7月14日繫屬本院時即欠缺合法告訴之
    訴追條件，自屬起訴程序違背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
    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7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姚怡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書記官  陳宜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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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62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怡伶於民國111年5月20日16時20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高雄市仁武區高楠公路北向南慢車道行駛至該路段與霞海路之交岔路口時，欲向右往待轉區行駛，本應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而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道路無障礙物及視距良好等情，客觀上應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發生，竟疏未注意及此而貿然向右偏行，適同向右方有告訴人黃妤婕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駛至此，2車發生碰撞，致告訴人人車倒地，因而受有頭部胸部足部肩部挫傷、膝部腰部擦傷之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
二、按案件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告訴乃論之罪於偵查中已經告訴人撤回其告訴者，檢察官本即依法應為不起訴處分，檢察官疏未注意而仍起訴者，即屬同法第303條第1款之起訴程序違背規定之情形（最高法院82年度台非字第380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起訴者，係指案件繫屬於法院之日而言，此觀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876號判決意旨自明。從而，告訴人若於起訴書載明之起訴日期後，迄檢察官向法院提出起訴書及相關卷證之期間內，遞狀撤回告訴者，告訴之訴訟條件因告訴人撤回告訴而欠缺，是檢察官向法院提出起訴書時，起訴之程序即因違背規定而不合法，法院應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
三、本件被告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依同法第287條前段之規定，須告訴乃論。然查，被告所涉本件過失傷害犯行，係112年7月14日始繫屬本院，有本件起訴書及本院收狀日期戳印存卷可參。而告訴人係於112年7月5日向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具狀撤回對被告過失傷害之告訴，有撤回告訴狀及其上所蓋橋頭地檢署收文戳章在卷足憑。是揆諸前揭說明，本件被告涉犯過失傷害部分於112年7月5日既經告訴人撤回告訴，則112年7月14日繫屬本院時即欠缺合法告訴之訴追條件，自屬起訴程序違背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7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姚怡菁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18　　日
                           書記官  陳宜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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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